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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0-048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公告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24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的

议案》，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或“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修订情况 

（一）修订原因 

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摘要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增加了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实现融资的相关内容，此外根据公司最新股价情况更新了目前员工持股计划预

期持股比例上限，本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

果为准。 

（二）主要修订内容 

1、修订前：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其中员工自筹资

金不超过 30,400万元，拟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30,400万元，融资资金与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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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1:1。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

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上市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提供财务

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盛虹科技或其母公司拟为金融机

构融资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为员工自筹资金提供托底保证，在

扣除相关税费后，保证员工出资的部分按单利计算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 

修订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其中员工自筹资

金不超过 30,400 万元，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与

自筹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1:1，即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不超过 30,400 万元。资金杠

杆倍数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的相关规定，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及融资金额确定。公司员工参

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上市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

控股股东盛虹科技或其母公司拟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等金融机构的融出本

息提供连带担保、追保补仓责任，并为员工自筹资金和预期收益提供托底保证，

在扣除相关税费后，保证员工出资的部分按单利计算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 

2、修订前： 

以 2020年 3月 20日的股票收盘价 4.80 元/股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

买和持有的东方盛虹股份数量上限为 12,666.67 万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3.1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个月内，综合考虑二级

市场波动情况，通过二级市场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完成东方盛虹股票的购买，

公司将及时公告。最终公司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

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修订后： 

以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股票收盘价 5 元/股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

和持有的东方盛虹股份数量上限为 12,160.00 万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3.02%。本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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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个月内，综合考虑二级

市场波动情况，通过二级市场购买（集合竞价、大宗交易、融资融券）等法律法

规许可的方式完成东方盛虹股票的购买，公司将及时公告。最终公司股票的购买

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3、修订前：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经董事会认可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

层及中层以上人员，以及由董事会决定的其他人员，参加对象应当在公司或下属

控股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总人数不超过 172人，具体参加

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名。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

超过 30,400 万元，拟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30,400万元，融资资金与自筹资

金的比例不超过 1:1。 

修订后：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经董事会认可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

层及中层以上人员，以及由董事会决定的其他人员，参加对象应当在公司或下属

控股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总人数不超过 172人，具体参加

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名。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

超过 30,400 万元，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与自筹

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1:1，即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不超过 30,400万元。 

三、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

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我们同意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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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并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员工与

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的修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

强制员工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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